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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到的会员国的答复
* 

 
问题 1. 是否可将航空航天物体界定为既可在外层空间中飞行又可利用本身
空气动力特性在空气空间中保留一段时间的物体？ 
 
荷兰 
 
1. 定义的价值最终与使用定义的文书的目的和规定有关。就本调查表而言，
根本问题是可在外层空间飞行的任何物体是否应受相应的空间法管辖。荷兰政

府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肯定的。 

2. 尽管任何定义的价值都是相对的，荷兰政府还是希望对“航空航天物体”
这一术语的定义做出贡献，从而将这类物体同航空器、卫星、火箭、航天飞

机、空间碎片和陨星区别开来。因此，荷兰政府建议将“航空航天物体”界定

为“可飞行到任何高度，并且在任何高度时高度、方向和速度都受人控制的人

造物体”。 

3. 航空器不属于这一定义的范畴，因为它们不能飞行到任何高度；火箭和空
间碎片也不属于，因为并非在任何高度时其高度、方向和速度都受人控制；陨

星也不属于，因为它们不是人造物体，不受人控制。按照第 2 段中建议的定
义，航天飞机大概可称为“航空航天物体”。然而，美利坚合众国明确将其航

天飞机界定和登记为空间物体。航天飞机并不符合这个定义的标准，因为它在

空气空间缺乏自主操纵性，并非在所有情况下其高度、方向和速度都受人控

制。 
 
问题 2. 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飞行的管理制度是否因其位于空气空间或外层
空间而不同？ 
 
4. 就外层空间而言，各国必须对本国的活动行使管辖权，包括涉及外层空间
航空航天物体的活动（《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

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大会第 2222(XXI)号决议，附件，《外层空间条
约》）第六条）。这种管辖权在物体登记之后行使（《外层空间条约》，第八

条；《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大会第 3235(XXIX)号决议，附
件，“登记公约”），但登记应反映物体的所属国（即使仅仅为了避免行使域

外管辖权）。如果国际空间法允许或要求一国对在外层空间飞行的航空航天物

体行使管辖权，适用的管理制度将因适用的国内法和国际法的不同而不同。 

5. 就空气空间而言，国家有权依据属地原则或所属国原则既依据属地原则又
依据所属国原则对在空气空间飞行的物体行使管辖权，除非国际法禁止行使这

种管辖权。如果国际法允许或要求一国对在空气空间飞行的航空航天物体行使

管辖权，适用的管理制度将因适用的国内法和国际法的不同而不同。 

__________________ 

     * 答复按收到时的原样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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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如，上述情况适用于航天飞机。对于在空气空间飞行而言，可适用特殊
程序，以避免与普通航空器发生事故。对于美国来说，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因

为飞行只涉及美国的空气空间或公海上方的空气空间，并未进入外国的空气空

间。 
 
问题 3. 考虑到航空航天物体各种不同的功能特征、空气动力特性和所采用
的空间技术及设计特点，是否有对这些物体的特别管理程序？或是否应对这

类物体制订单一的或统一的管理制度？ 
 
7. 荷兰政府没有注意到有关航空航天物体的现行国家或国际特别程序，也许
航天飞机除外（但见对问题 1和 2关于航天飞机的答复）。 

8. 至于制订针对航空航天物体的特别程序，即单一的或统一的管理制度，荷
兰政府得出的结论是，对于登记（见对问题 9 的答复）、责任（见对问题 9 的
答复）和交通管制而言，需要这样的特别程序。 
 
问题 4. 航空航天物体是否在空气空间时即被视为航空器而在外层空间时即
被视为航天器，包括由此而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航空航天器飞行期间究竟

适用航空法还是空间法是否应取决于此种飞行的目的地？ 
 
9. 荷兰政府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取决于飞行目的地，即(a)从地球某一
点飞到另一点（地球到地球飞行任务），或(b)在外层空间运送乘员或有有效载
荷并返回地球（地球到轨道飞行任务）。 

10. 荷兰政府认为，航空航天物体在穿越国内或国际空气空间飞行时应受适用
的航空法相关规则管辖，即交通条例等“空间”规则，而在外层空间飞行时应

受适用的空间法相关规则管辖，即天体上航天器检查权等“空间”规则。荷兰

政府还认为，航空航天物体不管位于空气空间或外层空间，都应受关于空间物

体的适用空间法规则管辖，因为它能够在外层空间飞行，即功能规则，如关于

航空航天物体乘员安全的要求（又见对问题 1 的答复）。在这方面，航空航天
物体可与既可在水中航行又可在陆地行使的水陆两用车相比。还可以补充说，

这类功能规则的内容与物体可到达的环境或空间有关。 
 
问题 5. 管理制度中是否将航空航天物体的起飞和着陆阶段同从外层空间轨
道进入空气空间和随后又返回该轨道的情况明确区分为涉及不同程度的管理

规定？ 
 
11. 荷兰政府的理解是，这个问题试图确认航空航天物体在起飞和着陆阶段而
不是飞行通过阶段是否拥有无害通过外国空气空间的权利。荷兰政府对这个问

题的答复是否定的，因为缺乏任何实践，因而缺乏关于航空航天物体的任何习

惯国际法。然而，荷兰政府认为制订关于航空航天物体飞行特别规则是可取的

（又见对问题 3 的答复）。这类规则可以规定起飞和着陆阶段的无害通过权利
以及穿越国内空气空间和国际空气空间飞行的航空交通管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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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6. 对一国处于另一国空气空间时的航空航天物体，是否适用国内和国
际航空法准则？ 
 
12. 一国有权或必须依据属地原则或所属国原则或既依据属地原则又依据所属
地原则对穿越其空气空间飞行的物体行使管辖权，除非国际法禁止行使这种权

利（见对问题 2 的答复）。关于适用于一国空气空间的航空法规则，例如，飞
行器使用指定飞行航线的义务，航空航天物体应受实际所在国家的法律管辖

（属地原则）。关于适用于国际空气空间的航空法规则，航空航天物体应受登

记国法律管辖（所属国原则）。关于适用于航空器的航空法规则，例如华沙制

度（《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华沙公约））所规定的乘客和货

物损失赔偿责任，上述问题取决于登记国（所属国原则）或实际所在国家（属

地原则）是否认定航空航天物体是航空器。 
 
问题 7. 是否已有航空航天物体在起飞和/或重返地球大气层期间飞行通过的
先例？是否已有关于这种飞行通过的国际习惯法？ 
 
13. 荷兰政府只知道航天飞机在重返地球大气层后飞行通过外国空气空间的一
个例子。苏联“暴风雪”号航天飞机在唯一一次飞行的重返阶段曾飞行通过土

耳其的空气空间。不过，“暴风雪”号航天飞机缺乏自主操纵性，这使它有别

于航空航天物体（见对问题 1 的答复）。即使“暴风雪”号未经事先同意通过
土耳其的空气空间可找到法律规则依据（见下文），但同样的法律规则也许并

不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因为这种物体是设计成具有自主操纵性的物体。 

14. 由于没有运行中的航空航天物体，因而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荷兰政府认
为，不存在允许航空航天物体未经事先同意在重返大气层后飞行通过外国空气

空间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关于特别规则的必要性，见对问题 3 的答复）。只有
在发生事故、灾难、紧急情况时或出现意外飞行通过时，才能排除这种飞行通

过的非正当性。 
 
问题 8. 是否已有关于航空航天物体在起飞和/或重返地球大气层期间飞行通
过的国家和/或国际法律准则？ 
 
15. 荷兰政府只是注意到国家法律中的规定。一些还没有对本调查表作出答复
的国家的国内法中载有关于航天物体在重返地球大气层后飞行通过的特别规

则，例如： 

 (a) 1998 年《商业空间法》（1984 年《商业发射法》的修正案，美国法典
第 49 卷，第 70/01 条及以下各条），其中在空间活动许可制度的框架内载有关
于重返的规定； 

 (b) 1998年《澳大利亚航天活动法》，其中载有类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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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9. 对发射进入外层空间的物体实行登记的规则是否适用于航空航天物
体？ 
 
16. 《登记公约》适用于射入外层空间的航天物体，但它源于适用于发射进入
外层空间所有物体的《外层空间条约》的一项规定（第八条）。由于航空航天

物体是设计成像航空器那样起飞，即从跑道起飞而借助机翼上气流的提升力逐

渐升高，这种起飞不能视为普通意义上的发射，因此，它不应受《登记公约》

或《外层空间条约》第八条管辖。航天飞机的发射属于普通意义上的发射，这

也是美国将航天飞机作为空间物体对待和登记的原因之一。 
 
问题 10.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法律制度之间有什么区别？ 
 
17. 鉴于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之间区别很多，荷兰政府谨指出它不
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详尽答复，而只想提出下述简要答复： 

 (a) 航空法规则通常适用于空气空间（以空间为基础）或航天器（以功能
为基础）； 

 (b) 空间法规则通常适用于外层空间（以空间为基础）或航天物体（以功
能为基础）； 

 (c) 就基于空间的规则而言，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法律制度之间的主要区
别在于，国家空气空间有主权归属，而外层空间的任何部分都无主权归属； 

 (d) 就基于功能的规则而言，对“航空器”的概念界定得相当准确，而对
“空间物体”的概念却不然；而且也并未排除对同一物体同时适用基于功能的

航空法和空间法规则。 

 


